
江油市职业中学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规范学校管理，增强教

师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激励教师忠于职

守、积极进取、钻研业务、教书育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等有关法规，结合本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依据本办法考核的结果作为教师聘任、晋升、评定职

称、奖惩和进修培训的重要依据。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江油市职业中学校全体教师，包括所有

外聘专职教师。 

第二章 考核内容 

  第四条 教师考核的内容包括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工作态度

和工作效果。 

  第五条 政治思想指教师的政治素质、思想作风、道德修养等。

即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教

育事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第六条 业务水平指教师的教学水平、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即

是否有履行教育教学职责所需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是否具有教育教学

的实践经验；是否具有相应的教育教学管理和科学研究能力；是否掌

握和了解所任学科教育教学发展的动态。  

   

第七条 工作态度指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工作积极性、事业

心和责任感。对教育教学工作是否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对教学业务

是否勤于探索钻研并精益求精。 

第八条 工作效果指教师的工作实效和贡献。教师是否按时、按

质、按量完成本职工作，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等方面是否做出贡献。 



第三章 考核原则 

第九条 客观性原则。考核要以教师各方面的表现情况为考核基

础，以事实为依据，以各种量化指标为凭证，坚持实事求是。 

第十条 公正性原则。考核教师要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坚持同

一标准，不能有亲有疏，宽严不一。 

第十一条 准确性原则。考核工作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根据

每位教师的具体情况，作出与其实际表现相符的评价，防止千人一面。

考核工作不走过场。 

第四章 考核方法 

第十二条 教师考核是学校规范化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校成立教师考核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地点设在行政办公室，委员会主

任由校长担任，成员必须包括学校各部门分管副校长、科室正职主任，

老师代表组成。教师代表应不少于考核委员会人数的 20％。考核过

程必须由学校纪委监察人员全程参与监督。 

第十三条 教师考核前，被考核教师要进行自我总结，将年度的

成绩和不足写成述职报告，交学校考核委员会。 

第十四条 考核委员会通过出勤、任职工作量、任职（完成）业

绩、特殊贡献、工作事故、会议评议、学生调查问卷、教师调查问卷、

学生座谈（特殊情况如若需要）等形式进行。 

第十五条 学生座谈会主要考察本班级教师情况，学生代表按学

号任意抽调，人数不得不少于本班总人数的 20％；学生问卷以班为

单位进行，教师问卷在级组和科组教师中进行。 

第十六条 教师考核结果分为四级：90 分以上为优秀，70～89 分

为称职，60～69 分为基本称职，59 分及以下为不称职。 

第十七条 考核委员会将各方面考核情况汇总后，作出考核结论。 

第十八条 考核结果要与教师本人见面，并载入教师业务档案。 



第十九条 教师对其考核结论认为严重失实时，可以向考核委员

会提出申诉，在委员会答复后依然认为不实的，可以向学校主管单位

提出申诉。 

第二十条 教师考核工作在学年结束之前进行。 

第五章教师奖惩 

第二十一条 学校在教师聘任合同期满决定是否续聘或晋升职务

时，要以考核结果为主要依据。 

 

 

江油市职业中学校教师学期考核实施办法 

（2016 年 10 试行） 

为规范学校管理，增强教师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根据合作方相关教学规章制度，结合本校实际，特制定本办

法。   

一、适应范围及绩效额度 

本考核奖适应于我校在教学点完整执行全期教学工作的专、兼职

教师。（不含代课教师）。绩效基数依据上级绩效文件规定确定。绩效

在期末考核完成后统一发放。 

二、计分办法  

本考核办法采取计分制，期考核总分为 100 分，对应绩效额度：

当年满额绩效金额/100。 

三、考核细则 

 1、考勤 

（1）迟到、早退 5 分钟以内扣考核分 10 分 6-15 分钟扣考核分

20 分  15 分钟（不含）以上，按旷课 1 节处理，扣考核分 30 分  



（2）无故旷课、迟到 20 分钟（不含）以上、未经允许私自调课

扣考核分 30 分，并扣发旷课工资及旷课期间的各项津补贴。当期无

故旷课累计 5 节以上的，可解除劳动合同，并依照合同追究赔偿责任。  

 2、教学管理 

（1）教姿教态  注意教师基本形象，严禁奇装异服，夏季严禁

穿拖鞋、背心、无袖衫、短裤上课。违反一次扣 10 分，并责令改正。

课堂要求站姿授课，特殊情况应予以提前说明。因坐姿授课被合作方

批评的，扣 10 分。 

（2）授课准备 

教师必须携带当次课教案及备课资料授课，实操教师或实操课必

须携带实操计划。无教案、备课资料或实操计划的，每次扣 10 分。 

（3）授课进度管理  

授课进度需与课表一致，特别是实操课与理论课的课程安排。特

殊情况，需提前提交《调课申请》，二节课以内，由教学现场管理人

员批准。二节课以上的，交主管副校长批准。否则按私自调课处理。

并扣考核分 10 分 

 （4）学月教学情报告 

授课教师每月末需提交《学月情报告表》，实操教师须提交《月

实操效果分析》。当月课程结束后统一交教研部组长、教学现场管理

人员检查，每学期结束统一装订。学年结束后考核，每缺、差一次，

扣 5 分/次，上限不封顶。   

（5）作业布置及检查  理论课教师每日必须布置作业，每周必

须批改 1 次并安排讲解。未布置或未批改作业的，每一次扣 5 分/次。

具体统一批改时间依据教务处要求执行。   

（6）实训课教学考核 

实训课教学是我校教学重要组成环节，教师在实训课组织过程中

必须按事先有进度计划安排，实训必须有详实的操作内容，严格按安



全操作流程组织学生进行，一个实训任务结束必须要学生考核的作业

或作品，实训课堂出现安全事故依据情节严重不少于 10 分/次扣除，

具体扣分由学校行政会合议决定。 

3、德育管理 

参照《江油市职业中学校德育管理考核办法》进行考评，考评分

纳入教职工年度的德育考评部分。 

 

江油市职业中学校 

2016 年 10 月 


